
正本
檔號:

發文方式:紙本郵寄(普通掛號)
係存年限: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函

320 
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24號5樓之5

地址: 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承辦人:科員黃干于謙
電話: 3322101 #5353 
電子信箱: 1 0066214@rnail.tycg.gov.tw 

受文者:本土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7 月 9 日

發文字號:桃地籍字第 11400430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音

主告:檢送本局 114年6 月 30 日召開「桃園市 114年度地政士業務座

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局 114年5 月 14 日桃地籍字第 1140030075號開會通知單續

辨。

正本: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局蔡局長金鐘、本局高副局長鈺混、本局黃副局長建華、本局柯主任秘書俊宏

、本局余專門委員郁芳、本局朱專門委員況若、本局劉專門委員瑞德、本局測量

料、本局地用料、本局地價料、本局地權料、本局重劃料、本局區段徵收料、本

局航空城開發料、本局地政資訊科(均含附件)

第 l 頁，共l 頁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會識紀錄

一、時間: 1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府 16 樓 1601 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局長金鐘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

紀錄:黃行謙

威謝各公會理事長及代表參加本次座談會，本次座談會除就與

各位地政士執業相關之重大政策做介紹與交流，還邀請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馬鴻驛'就地政士與僱傭之登記助理員涉及詐騙案

件之法律風險與刑責進行宣導，也要麻煩地政士朋友們於執行業務時，

協助注意、宣導防詐相關事宜。藉由本次座談會，也聆聽地政士朋友

們上半年對政府各項措施的建議，進一步交換意見，謝謝。

六、各公會代表介紹: (略)

七、 業務報告與宣導: (如宣導簡報)

(一)地籍斜業務

1.地政士執業權益

2. 地政士業務檢查

3. 內政部推行政策

(1) 數位櫃臺(網路申請、線上聲明、地籍異動即時通、

住址隱匿、指定送達處所)

(2) 電子產權憑證

(3) 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

(4) 抵押權線上申辦系統

(5) 私法人購屋許可制

(6) 洗錢防制

4. 本市使民措施

(1) 地政使民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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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用科業務: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業務宣導

(三)地政資訊科業務

1.地籍跨本櫃員機

2. 地政 e 管家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至提案六，詳後附提案單。

九、散會:下午 5 日寄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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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提案一:有關騎縫幸授權書，敬請 貴局統一制定參考格式。

言兌 明

業務單位

意見

決議

一、網路搜尋高雄市、雲林縣、台中市、台東縣、、南投

縣、嘉義縣、台北市、新竹縣、等縣、市均經縣、市地政

主管機關公告參考格式;另苗果將、稅務局亦有公告

稅務申報之，騎縫章參考格式。

二、惟本市騎縫章授權書，前於 102 年 6 月 25 日地籍

會報及 105 年度第 1 次地籍會報均有所共識，但未

制定參考格式。

三、現有內政部 114 年 4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140116343

號函，明確認同騎縫章授權書之方式，故建請 責

局統一制定參考格式，讓地政士有所依循。(附件一

為台中市之格式，個人認為較為完整，供 貴局參

酌)。

一、經查本局 105年度第 1 次地籍會報及內政部 114年

4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140116343號函，為應登記實

務需求，簡化有關土地登記申請書、契約書等申請

書表之權利人、義務人因申請人或標的數量較多，

致案附相關文件(女口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等)達2頁以上，為確保文件之連續

性及內容完整性，在跨頁處加蓋騎縫章避免產生文

件遭抽換之疑慮，就騎縫章樣式得由全體申請人共

同約定之。

-、 為兼顧使民與提升作業效率，去提供首揭授權書參

考範例供參(附件1)，提請討論。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騎縫用印授權書【參考範例】

立書人 等 人為辦理下列標示不動產

登記，茲為相關文書接合連續之目的，全體申請人同

意特別授權 (身分證字號)以下列樣

式( fp文)之印章，作為本登記案件之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及其他本人簽署之相關文書之騎縫章，以上授權事項確為真實，特立

本授權書為證。

不動產標示

土地(區/段/小段/地號，權利範園) : 

(一)

(二)

建物(區/段/小段/建號，權利範囝) : 

(一)

(二)

騎縫章

此致 |印文樣式

桃園市 地政事務所

立書人姓名 身分證號碼 印章(印文應與登記案件一致)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提案二:政府機關應公告疑似詐騙態樣，供地政士接受委任案件之

參酌，減少涉案成為犯罪嫌疑人之可能。

一、地政士僅受託代理土地登記業務，依地政士法完成

核對本人及確認真意，即應依委任事項進行土地登

吉己 。

二、惟委託人即民眾並非人人皆誠實或願意告知地政士

申辦事實，因此若受詐騙而將責任歸責於地政士辨

說 明 理抵押設定等認定成幫助犯罪，對於全國地政士將

遭受污名化。

三、故地政士主管機關即內政部應與司法偵查機關即法

務部，應共同研議公告正面或反面表列疑似詐騙態

樣，供地政士接受委任案件參酌，減少涉案成為犯罪

嫌疑人之可能。

針對常見不動產詐騙樣態，內政部已製作「房產防詐

三不曲」懶人包， (網址 https://州w. land.moi.gov. tw/ 

視覺專區/地政懶人包) ，常見詐騙樣態即「假投資、假檢

警、假調解 J '前經本局函送本市各地政士公會協助廣為

業務單位
宣導周知，另已將達結建置於本局網站「防範不動產詐騙

專區 J(網址 https://land. tycg.gov. tw/業務專區/防範
意見

不動產詐騙專區) ，供地政士參考。

另一般詐騙類型案例亦可參考內政部警政署r 165 打

詐儀錶板J( 綱址 https://165dashboard. tw)' 該網站提

供最新詐騙案例，或至該網站「各縣、市每日案例」項下關

鍵字欄位輸入「不動產」查詢相關案例。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決議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提案三:本局與本市各地政士公會共同清查登記助理員是否與實際

情形相符之具體作法，提請討論。

一、依內政部 114 年 2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140261109 號

函請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協助轉知所屬

會員公會宣導，地政士應落實事務所員工管理，並按

地政士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於僱傭關靜、開始前或終

止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之地政士

公會申請備查，並應配合主管機關及公會針對登記

言兌 明 助理員之清查作業，以避免事務所員工假借地政士

名義招攬業務並藉機從事不法行為。

二、本局擬借重業界實務經驗，與本市各地政士公會共

同清查本市備查登記助理員是否與實際情形相符，

前於 114 年 2 月 24 日以桃地籍字第 1140011242 號

函請各公會研擬建議清查作法，以提升業界的形象

與信任度。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我會認同並支持清查登記助理員是否與實際情形相符的

作法，並建議採取以下措施以提升執行效能:

一、建立定期清查機制，確保登記助理員名冊的真實性

與完整性。

二、強化登記助理員資格審查，要求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公會意見 以避免掛名情形。

三、推動電子化管理系統及方便的連結查詢，讓地政士

能即時更新助理員資料，並與主管機關同步。

四、此外，根據過往案例顯示，登記助理員掛名可能引

發不法行為，對地政士產業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因

此，我會將積極配合主管機關推動相關措施，提升

產業信任度。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一、對會員加強宣導。

二、配合地政局辦理。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本會配合地政局，通知所屬會員清查登記助理員是否屬

實，落實管理。

本局為配合內政部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地方地政

業務單位
士公會共同清查轄區備查登記助理員協助辦理業務情

形，去擬請各公會協助請所屬會員填寫僱用之登記助理

意見
員工作業務內容(詳如附件 2) ，並於本(1 14)年 12 月 31

日前彙集回復本府，以落實不動產業者管理。

依會議決議修正地政士僱用登記助理員清查表，並依業

務單位意見辦理。爾後於地政士業務檢查作業時，將一

決議 併持續辦理清查作業。



地政士僱用登記助理員清查表

..ç，.本素為配合內政部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地方地政士公會共

同清查轄區備查登記助理員協助辦理業務情形，以落實不動產業

者管理，去請地政士協助清查。

本人 地政士

僱用登記助理員

協助本人依地政士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土地登記之送件及領件工作，

且未以地政士名義執行業務。

地政士事務所名稱:

士也 政 士:

身分證字號:

日 期: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提案四:倘經通報疑涉詐騙案件之代理人為本市地政士，各公會協

助處理之方式，提請討論。

言兌 明

一、內政部訂有各縣市地政機關發現疑涉不動產詐騙案

件橫向聯繫通報機制，及依內政部 114 年 1 月 20 日

「研商跨機關防制不動產詐騙事宜」會議決議，地政

機關如發現地政士代理申請不動產登記案件涉有詐

騙嫌疑，宜按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規定主動告發，

備妥相關證據移送檢調單位偵辨，並進行相關通報

作業。

二、倘經通報疑涉詐騙案件之代理人為本市地政士，本

局將對該地政士進行業務檢查作業，另是否移請公

會協助審視該地政士代理之案件是否有可疑不合理

之處，或違反地政士倫理規範之虞，請提供意見。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針對倘經通報疑涉詐騙案件之代理人為地政士的情形，

我會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一、建立通報與協助機制，與地政局設立聯繫窗口，快速1

處理通報案件。

二、提供法律支援與教育訓練，為涉案地政士提供法律

諮詢，並定期舉辦防制詐騙教育訓練，提升辨識詐騙

公會意見| 能力。
三、制定倫理規範與操作指引，協助地政士在高風險案

件中遵循標準作業程序，避免捲入詐騙。

四、我會認為，地政士在代理業務中應秉持專業與誠信，

並與主管機關合作，積極參與防制詐騙的工作，以維

護產業形象與民眾信任。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一、對會員加強宣導。



二、配合地政局辦理。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一、應先請地政士提出說明，給地政士解釋的機會(地政

士有可能是不知情的) ，如認、有不妥再移送檢調單位

偵辨。

二、另分享配合政府機關打詐、防詐、但還是被銀行當詐

騙集團情形:

幫客戶繳個增值稅單，銀行行員請主管出來，主

管又請警察過來，造成大家非常不便利，重點這個是

繳稅的稅單繳給國家的，繳個稅單把我們當作詐騙集

圈，多名地政士人員有遇到相同類似經驗，知道現在

在防詐、打詐，但或多或少有點太過頭。

打詐防詐第一線人員也應該先受一品專業的訓

練，避免烏龍發生，在移送司法機關之前，應先給地

政士說明的機會，可避免上述的烏龍情況。

倘經通報疑涉詐騙案件之代理人為本市地政士，本

局將對該地政士進行業務檢查作業，並函請該地政士陳

業務單位 述意見，倘經查調有新聞媒體報導或有起訴書等涉詐之

意見 虞者，另移請所屬地政士公會協助檢視是否有違反地政

士法或地政士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倘經查調涉有違反

相關規定者，另行召開地政士懲戒委員會審議。

f失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決議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提案五:研擬本市地政士「代理私人(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案件

一關懷提問表」及「防範不動產詐騙注意事項」宣導圖卡，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強化地政士代理案件時對民眾的關懷機制，本局

擬訂「代理私人(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案件一關

懷提問表」及「防範不動產詐騙注意事項」宣導圖

卡，以提升民眾對高風險不動產登記法律效果之理

解，並預防潛在風險。

二、為確保該提問表與宣導圖卡內容符合實務需求，請

貴公會提供其體意見與建議，以利進一步優化，使其

更貼近實務需求並提升保護民眾產權之效。

三、另檢附「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高風險案件關懷提問

表」供參 。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針對代理私人(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案件的關懷提問

表與宣導圖卡，我會建議進一步優化內容，以提升其實

務價值。例如:

一、在提問表中增加針對高風險情境的關鍵問題，如借

貸利率、還款條件等。

二、宣導圖卡應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並結合實際案

公會意見| 例說明潛在風險。
三、推動數位化工具，讓地政士能快速完成風險評估並

記錄相關內容。

四、此外，地政士在此類案件中應發揮專業角色，確保

當事人充分理解法律效果，避免因資訊不對等而受

害。我會將積極配合主管機關推動相關措施，並提

供其體建議以提升執行效能。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無意見，待正式版本確認後，對會員加強宣導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本會無意見 。

請各公會向貴會會員宣導使用「代理私人(非金融機構)

業務單位 抵押權設定案件一關懷提問表 J (參考範例)(附件 3)及

意見 「防範不動產詐騙注意事項」宣導圖卡(附件 4)供參 ，各

公會得視情況加以修改運用，以預防潛在風險。

依會議決議修正宣導圖卡流抵約定內容，並依業務單位

決議 意見辦理。



00地政士公會

會員代理私人(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案件一關懷提問表

(參考範例〉

抵押權設定(非金融機構)

確認案件
口抵押權設定登記與預告登記(或信託)連件申辦

口提供擔保之不動產無任何抵押權設定
類型

口所有權人為高齡者(60 歲以上)

口有流抵約定條款

(一)請問您辦理設定的目的?

l.是否為了網路投資(或加入 LINE 群組、下載理財 APP)

來辦抵押借款?還款利率、還款條件為何?

2. 是否跟你說要繳保證金(或服務費)才能領取獲利? 口正常

3. 是否曾有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打電話給你，並請你協 口異常

助辦案或需提供不動產擔保要你來貸款?

4. 此次投資(或警察、檢調人員跟你說)是機密不可告訴

其他人嗎?

(二)請問您是否認識登記案件相關人?
白正常

是否認識口抵押權人(借款人)口受託人口預告登記請求
口異常

權人?是網友介紹的嗎?
關懷詢問

內容 (三)請問您是否知道登記後之效呆?

l.是否知道抵押給對方，如果無法還錢，對方可聲請法

院拍賣不動產。如果有流抵約定，不須經過拍賣，對

方可以請求你移轉不動產。 口正常

2. 是否知道信託給他人，會過戶到對方名下。對方可依 口異常

信託契約處分不動產。

3. 是否知道設定預告登記給他人，要經過對方同意才能

賣掉不動產或抵押貸款。

(四)請問您家人知道您、來貸款這件事情嗎? 口知道

。本題為提示作用，如受關懷人回答「不知道」或「不回答 J 僅列入紀 口不知道

錄。 口不回答

註 1 : 請地政士判斷是否屬 詐騙案件，倘有疑慮，建議拒絕辦理 ;若遇有疑似詐騙案

件，應報請檢調單位或配合地政機關查辦詐騙案件。

註 2: 凡地政士涉入詐騙、填寫不實資料、誘騙被害人抵押房產，將有行政、民事責

任，並可能觸犯刑法。



我的不動產辦7這些登記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z :啪啦yp、
• 

、帽，

IIIIJ' '1) I~ 2. 
3 . 

• 
J 法律效果

小美把房子抵押給對方，若無法還錢， 對方可申請法院拍賣房子 。

.若有流抵約定 ﹒則不須拍賣， 對方可以請求小美過戶房子 。

2. 
J 法律效果
小美把房子設定預告登記給對方，小美要經過對方同意才能賣掉

房子或抵押貸款 。

• 
J 法律效果

小美把房子信託給對方，即過戶到對方名下管理。

.對方可依信託契約處分房子 。

、~1，但如果對方不幸是關都簡單圈。尼!?
>== 

﹒詐騙集團讓你青債務，房子還可能被法院拍賣!

想自己賣掉房子還債或找銀行貸款，還要經過詐騙集團同意!

﹒信託契約不看清楚， 詐騙集團可能會把房子賣掉!

.若有流抵約定， 詐騙集團可能會變成屋主!

如何避免受騙?

C~多少

三ZaED之三

J 保持警覺，並主動諮詢合法機構(政府機關、律師、地政士公會)

@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關心您直E I 114年製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提案六:有關本局編製「桃園市新進地政士執業實用包全攻略J '提

請討論。

為協助新進地政士從業人員，迅速了解地政士開業、執

業、洗錢防制、本局及各地所之使民服務措施等相關業

言兌 明
務，本局特編製桃園市新進地政士執業實用包全攻略，除

協助地政士迅速了解相關作業流程，也提醒從業人員避

兔落入詐騙、洗錢共犯，前經本局於 114 年 2 月 24 日以

桃地籍字第 1140011242 號函請各公會檢視內容。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有關自我檢核表(開業篇)、自我檢核表(執業篇)、(桃園

市之地政士公會) ，建議明確敘明桃園市有三個地政士公

會，以利新進地政士充分了解，並自由選擇入會。

修正前:

公會意見 自我檢核表(開業篇)、自我檢核表(執業篇)、(桃園市之

地政士公會〉

修正後:

自我檢核表(開業篇)、自我檢核表(執業篇)、(桃園市所

膚之地政士公會一桃園市地政士公會、桃園市第一地政

士公會、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業務單位
擬依討論決議更新「桃園市新進地政士執業實用包全攻

略J '並進行美編作業，俟完成後，檢送各地政士公會供
意見

新進地政士使用。

依會議決議修正有關稅務、保險指南一所得稅部分，並依

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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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我檢核表(開業篇)

請備妥相關執業所需文件，並請檢視是否符合注意事項

檢查項目 檢核

應設立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地政士2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
口是口否一、

，且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地政士法912)

一 、 地政士事務所名稱應標明地政士之字樣。(地政士法s13) 口是口否
一

申請開業登記後，應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桃園市之地政士公

一、 會，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土公會 、 桃園市第一地政上公會、桃園市大桃園地政 口是口否

士公會)後，始得執業 。 (地政士法933)

四、 應於事務所適當處所標明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地政士法923 ) 口是口否

五、 收取委託人之委託費用應摯給收據。(地政士法923) 口是口否

7斗\- 、 接受委託人之有關文件應學給收據。(地政士法悍的 口是口否

t 、 應置業務紀錄簿記載受託案件辦理情形。(地政士法925 ) 口是口否

申請開業時，應訂定「地政士事務所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

八、 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J (簡稱安維計畫) ，一併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 (內 口是口否

政部指定地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93 、 94及920)



壹、自我檢核衰(執業篇)

透過自我檢視下列執業應注意事項，確保執業權益

檢查項目 檢核

執業相關注意事項

一、 事務所名稱或地址變更，應依規定申報備查。(地政士法~9) 口是口否

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實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條人
口是口否

一
、

，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地政士法~18 ) 

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 。 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
口是口否

一 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 (f也政士法~17)

受託向登記機關辦理土地登記之送件及領件工作，得由其僱用之登記助理員

為之。惟僱用之登記助理員以2人為限，並應於僱傭關條開始前或終止後向直

四、 轄市 、 縣、(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之地政士公會(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及桃園市 口是口否

之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土公會 、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桃園市

大桃園地政士公會)申請備查。(地政士法~29)

不得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廣告(如刊登借(貸)款業務之廣告

五、 「高額借貸」 、「急用可當天先撥款」等)(地政士法~27 、 內政部100年11月 24 口是口否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50142號函)

F/L、a、、
應配合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的業務檢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

口是口否
否。(地政士法~28)

個資安全維護計畫檢查

一 、 管理人員及配置人數應確實符合本計畫及處理方法備查資料(安維辦法訂) 口是口否

、

使用個人電腦輸出或輸人個人資料時，應設置使用者代碼及識別密碼(安維辦
口是口否

一 法98)

一 、 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個人資料蒐集 、 處理及利用用途(安維辦法~9 、 10) 口是口否

四 、
事務所應提供聯絡窗口及電話等資料，揭示於事務所營業處所或網頁，俾客

口是口否
戶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等事項之申請(安維辦法~13)

五、
倘事務所有委託他人(或他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對受託者為適

口是口否
當之監督(安維辦法S2 1 )

7斗~ 、
建置個人資料之設備應落實安全管理(例如 : 客戶個人資料檔案應定期下載備

口是口否
份)(安維辦法~1 4)

t 、 各類委託書 、 契約書件(含個人資料表)應存放於公文櫃內並上鎖(安維辦法~14) 口是口否

八、 事務所員工或所屬地政士應定期變更電腦識別密碼(安維辦法~15) 口是口否

九 、 對於記載個人資料之紙本丟棄時 ， 應先以碎紙設備進行處理(安維辦法914) 口是口否

十、 事務所與員工或所屬地政士應簽訂相關保密條款或勞務契約(安維辦法915) 口是口否

十一、
事務所應按備查之安維計畫所訂之頻率對於所屬人員施以基礎個人資料保護

口是口否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安維辦法917)

十二 、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稽核機制，應指定適當人員每半年至少進行l次檢查(安維

口是口否
辦法91 8)



十三、
執行本計畫及處理方法所定各種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程序及措施，應留存軌

口是口否
跡資料或相關證據(安維辦法91 9)(如業務檢查紀錄簿紀載案件流程)

十四、
本計畫內容有異動時，應於15日內將修正後計畫報請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

口是口否
(市)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備查(安維辦法920)

十五 、
事務所停業後之個人資料處理方法應規劃執行方式(安維辦法922)

口是口否
(如銷毀或尚未結案移轉給其他地政士)

執照到期換發須知

開業執照有效期限為4年，期滿前6個月，得檢附其於4年內完成專業訓練30個

一 、 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辦理換發開業執照或於原開業執照

加註延長 。 (地政士法98 、地政士法施行細則97)

屆期未換照者，應備具申請書 ， 並檢附最近4年內完成專業訓練30個小時以上
、

一 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 ， 重行辦理開業登記。(地政士法98)

查詢專業訓練課程網站 :

一
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系統(網址:

https://ptr叩Lland.moi . gov. tw /eleam!W ebSi te/default.h tm1#/coursesearch)查詢。



貳、執業上手實用指引

一、 稅務、保險指南

+ 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 做地政士營業場所使用

者，會影響申請自用稅率，可洽地方稅務局或各分局洽

詢。

~ 營業稅: 地政士執行地政士法規定之業務，條執行業務

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不屬於營業稅範圍;倘執行地政

士法規定範圍以外者，屬於營業稅範圈，則需課徵營業

稅。

~ 營業及所得稅等問題請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各轄管機關 o

~ 健保: 地政士應依其執行業務情形，以第一類被保險人

身分投保健康保險，倘有問題請洽健保署北區業務組桃

園聯絡辦公室(電話: 03-4339111) 0 

~ 勞保問題請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電話: 03-
3350003) ; 農保問題請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農民保險組

(電話: 02-2396-1266)或就近向戶籍所在地農會洽詢 o



貳 、 執業上手實用指引

洗錢防制

J 應親自進行客戶身分確認

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之

登記名義人，並確實核對客戶身分， 不得委由第三方執

行之。

J 應對實質受益人進行確認

客戶、其代理人或信託之受託人涉及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者 ， 應進行實質受益人確認 O

J 強他客戶身分檢核機制

應建立檢核機制 ，確認客戶、實質受益人或交易有關對

象是否為制裁對象、恐怖分子或團體 O

J 應辦理大額通貨交易申報

不動產買賣交易涉及 50 萬元以上之現金交易 ，地政士應

向調查局申報 。

J 應申報疑似洗錢之事項

使用大額現金 、 企圖規避申報 、 第三人資金或價金交付

第三人等無合理說明者，應向調查局申報。

J 案例分享

相關案例可至內政部地政司洗錢防制專區及內政部警政

署 r 165 打詐儀錶板」參考 o



貳、執業上手實用指引

一、 簽證人登記

地政士簽證條指當事人請地政士代辦不動產交易移轉或設定

負擔時，由具簽證人資格之地政士核對當事人身分的真實性

後，在不動產契約或協議書上進行簽證，凡經簽證之土地登

記案件，得兔附簽訂人之印鑑證明，地政機關亦得免重複查

核簽訂人身分。申請簽證人登記之應備文件如下，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申請:

編號 應備文件

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登記申請書 l 份。

2 身分證影本 l 份 。

3 
中華民園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

書及其影本 l 份 。

最近 5 年內，其中 2 年主管稽徵機關

4 核定之地政士執行業務收入總額達 40

萬兀以上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l 份。

5 
繳納簽證保證金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各 l 份 。



貳、執業上手實用指引

四、 XCA憑證申請

XCA 為組織及團體憑證，為數位發展部在推動電子他政府

各項創新服務和線上申辦作業時，簽發給各級公私立學校、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行政法人、自由職業事務所及其他組

織或團體等 6 類憑證用戶所使用的憑證 IC 卡 。 地政士事務

所得使用 XCA' 進行各種省時、安全又便捷的網路申辦服

務 。 XCA 申請流程如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桃

園市政府地政局)申請:

門

。 1 "
申請人連線至XCA網站，填

寫憑證申請並上傅，列印申

請書加蓋設立登記時的圖記，

送至初審註冊窗口審核。

05 

申請人連線至發卡

中心網站進行線上

開卡作業，即可使

用IC卡。

4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包

, 

-E刀1 :: 1 .: 司 i ia， '. (~.

書面審核申請資料是否正確

與核對圖記，將審查通過的

資料函轉至數位發展部。

.. 士" .-tNm本i_

‘一-一一-一--

04 

進行製卡，掛號郵
寄IC卡給申請人並

email通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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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憑證申請資

料建檔及複審。



參、便民政策補帖

本局就各類登記案件申請書表、申辦須知及內政部與本市推

行之各項便民措施，於地政局官網設置不動產登記一點通專

區的罔址: https://www.land.tycg.gov.tw/chaspx/cadinfo.aspx) ，提
供網路申辦等 11 類服務連結，歡迎多加利用 o

24小時不打炸 ~等待人數
~‘ 
網路申辦

自
己

一1
1，台i@I 
就近申辦

這供多元主車上早封存管這 ﹒ 串

話?早晨件兔也i"î ' 豆豆莒過 ﹒

提供誇I草草1:1 . li!:".~使民工

作站等資訊 ， 草草少3年 :5. ﹒ 8 

建供全天候這. ~頁件服務括 經很各地i'l!;!手~~ií f1!Ð寫詩

關責!R ﹒ 人ilHß.奇主m ﹒

?是供各下不動豆豆詢及使民

防務i~ D在申話?資m . 控器皂

身財益安全﹒

﹒網路申辦

一、數位櫃臺

內政部於數位櫃臺網站提供線上申辦登記、土地複丈、建物測量、申報

地價、住址隱匿、地籍異動即時通、人工登記簿案件。網路申辦案件區

分為全程網路申請與非全程網路申請:

(一)全程網路申請:

申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即可於數位櫃臺系統申請全程網

路(簡易)案件，將申請書表以線上傳遞方式傳送至管轄地政事務所 。

(二)非全程網路申請:

專業代理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代理申請案件，申請人及代理人皆於系

統簽章、繳納規費完畢後，代理人再將紙本書表附件(如契約書、權

狀等)以郵寄、 i 收件方式(限本市各地戶的寄至管轄地政事務所，並可

使用線上聲明代替印鑑證明 。

、線上聲明

是一種無需登記義務人親自到場的便民措施 。 當事人應用自然人憑證進

行網路身分驗證，於指定網站登錄相關聲明登記資訊，以向登記機關表



示義務人處分真意，並藉由專業人士(開業地政士或律師)核對當事人身

分，產生確認當事人身分及真意效果，當事人無須親自到場，利用網路

聲明搭配實體案件，代理人即可送件。

一、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

地政與稅務跨機關整合服務，提供線上查欠及兔附紙本稅單等服務:

(一)線上查欠: 於網路申報系統完成申報並上傳完稅資料後，即可線上查

L • 

/\。

(二)免附紙本稅單: 網路申報系統完成申報或經國稅局核發繳清、免稅及

不計入總額證明書，於申請書載明土地增值稅、契稅收件編號或證明

書案號，即可免檢附紙本稅單。

四、電子產權憑證

即電子形式之權狀，並未取代傳統紙本權狀，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得

持自然人或工商憑證登人「電子產權憑證系統人口網」線上產製，以便

他人確認產權。

五、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

適用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之抵押權設定、變更及塗銷登記網路申請案件 ，

且使用「抵押權線上申辦系統J (下稱本申辦系統)辦理者。使用本申辦

系統申請抵押權設定及變更登記，應由地政士或律師代理網路申請;抵

押權塗銷(限全部塗銷)登記，除代理申請外，亦得由權利人(不動產所有

權人、債務人)或登記名義人(金融機構)單獨申請。

﹒就近申辦

一、跨所申辦

以往民眾辦理土地登記案件須至土地轄區之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本市

推動此項服務能使民眾能不受轄區限制達到便利洽公之目的，但不包含

下列 5 項申請項目:



(一)涉及測量之登記

(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三)更正登記

(四)屬祭把公業條例或地籍清理條例公告清理之標的

(五)囑託登記

、跨縣、市收辦
包含住址變更登記、更名登記、書狀換給登記、門牌整編登記、更正登

記、預告登記、塗銷預告登記等 7 項登記項目，另內政部自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增加試辦下歹的項登記項目:

(一)拍賣登記(不包括權利入或義務人為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

(二)抵押權塗銷登記(以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三)抵押權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以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一、跨縣、市代收代寄

與全國各縣市地政事務所相互合作代收代寄服務，完成全國零距離之服

務目標，推動此項服務不僅能使民眾能不受轄區限制達到便利洽公之目

的，並能節省往返之時間及交通成本，減少民眾因洽辦案件兩地奔波勞

累之苦。服務項目包含辦理土地登記、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等 12 項 。

四、地政便民工作站

本市設有 9 個地政便民工作站，主要提供民眾就近申請土地及建物相關證

明文件，可申請的內容有: 全國各縣市的地籍膽本 、 地籍圖 、 建物膽本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異動索引 、 異動清冊 、 舊登記簿掃描膽本 、 共有物使

用管理專簿影本 、 全國地籍總歸戶查詢 、 複印原登記案件 。此外，每週

三提供「兔列狀簡易案件登記」、「各類申請案件收件」服務(註:復興

地政便民工作站除外) ，服務項目如下:

(一)免列狀簡易案件登記即收即辦:服務項目為抵押權清償、住址變更及



出生年月日或住址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之案件、塗銷預告登記

及金融機構地上權塗銷登記案件。

(二)各類申請案件收件:服務項目為土地登記案件、測量案件、跨縣市登

記案件代收代寄。

(三)登記申請案件預約領件服務。

(四)地政法令諮詢服務。

(五) 本市六和地政便民工作站提供列狀服務 。

• 24 小時不打祥

一、地政 i 領件

提供各類地政案件 24 小時領件服務，民眾不受時間限制且無須臨櫃，即

可透過簡訊密碼或 「桃園市地政 e 管家 J QRCode '至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平鎮地所除夕的智慧服務櫃領取地政案件。

、 i 郵箱領件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與桃園市郵局合作，透過郵政既有 2.300 餘處的「 i 郵

箱」服務據點，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取件服務。

一、 桃園市地政 e 管家

本市地政 e 管家(服務網址 https://www.land.tycg.gov.tw/rwd.html) ，提供櫃臺

等候人數、地政案件、地價相關資訊查詢等非會員服務，倘加人會員，

則另外提供地政 i 領件、案件統計量等客製他服務。

﹒櫃臺等待人數

地政 i 取號
可透過地政 e 管家 App 或合同站「地政 i 取號」服務線上取號，再至地所等待

叫號後出示手機號碼牌，即可辦理各項地政業務，省去現場等待時間。



﹒財產管理

一 、 指定送達處所

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為自然人者，得向登記機關申請以國內特定門牌

地址為登記機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辦理方式如下:

(一)臨櫃申請: 由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本

市各地所填寫申請書申請。

(二)網路申請: 由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持自然人憑證於數位櫃臺

申請。

地籍異動即時通

為防止偽冒不動產抵押貸款或移轉的情形，內政部推出「地籍異動即時

通服務 J '若名下已登記的不動產被移轉(包含買賣、拍賣、贈與、配偶

贈與、信託、判決移轉、調解移轉、和解移轉)、查封或假扣押登記、設

定抵押權或書狀補給時，於辦理「收件」、「異動完成」時，系統會透過

手機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民眾就能即時章握不動產權利異動的資訊。

辦理方式如下:

(一)臨櫃申請: 由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二)網路申請: 由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持自然人憑證於數位櫃臺

申請。

(三)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 由土地登記案件之義務人、權利人本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申請。

一、膳本住址隱匿

第二類膽本，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但為權利人

之管理人及非自然人不適用 ，另本市提供主動通知申辦完成簡訊服務 。

(一) 臨櫃申請: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及便民工作站皆可受理，屬跨縣市標

的者，由受理地政事務所查核後轉交其他縣市之地政事務所辦理。

(二) 網路申請: 持自然人憑證於數位櫃臺申請。



(三) 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 由土地登記案件之權利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

欄切結及蓋章。

四、 膳本櫃員機

本市於桃園地政事務所、平鎮地政事務所、龜山地政事務所及中壢六和

地政便民工作站、市府工作站等 5 處建置地籍膽本櫃員機，得跨域申請

臺北、新北、桃園、臺中、嘉義市等 5 市第一、二類土地/建物登記膳本、

地籍圖、建物測量成果圖。



鵬圓市服膺她跟局編EP



桃園市 114 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會議簽到簿

一、時間: 114 年 6 月 30 日(一〉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府 1601 會議室

三、主席:蔡局長金鐘 紀錄:黃行謙

四、出列席人員:

(一)地政士公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職稱 姓名 簽名

理事長 林英茹 林英茹

副理事長 李中屏 李中屏

副理事長 吳英豪 吳英豪

常務監事 王國靜 王國靜

常務理事 吳聲緯 吳聲緯

常務理事 林一 林一

總幹事 蘇詠倫 蘇詠倫

理事 盧勁維 盧勁維

理事 周逸翎 周逸翎

理事 張譯云 張譯云

理事 熊瑞先 熊瑞先

監事 曹靜雯 曹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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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職稱 姓名

理事長 潘俊傑

理事 許英勝

理事 陳月梅

理事 王孝文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職稱 姓名

理事長 呂理勇

榮譽理事 楊華龍

總幹事 黃明芳

理事 蔡瑞平

理事 蔡泰明

(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職稱

主任檢查官

(三)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單位

局本部

職稱

姓名

馬鴻驛

副局長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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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黃建華

高生玉女昆

簽名

潘俊傑

許英勝

陳月梅

王孝文

簽名

呂理勇

楊華龍

黃明芳

蔡瑞平

蔡泰明

簽名

馬鴻驛

簽名

黃建華

高鈺:混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專門委員 劉瑞德 劉瑞德、

地籍科 科長 彭佳雯 彭佳雯

測量科 科長 吳法才源 吳j封源

地用科 科長 召~1妥宏 邵俊宏

地價科 科長 高日翟堂 高曜堂

地權科 股長 張九 張允

重劃料 科長 邱慕蓮 邱慕蓮
」

區段徵收科 科長 黃朝英 黃朝英

航空城開發科 科長 吳宏霖 吳宏霖

地政資訊科 科長 馬玉珍 馬玉珍

(三)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桃園地政事務所 主任? 陳振南 陳振南

中壢地政事務所 主任- 林鼎鈞 林鼎鈞

大溪地政事務所 主f圭i 陳銘隆 陳銘隆

楊梅地政事務所 秘書 主只主Ä 耳3口2一 黃文聖

蘆竹地政事務所 主任? 游負蓮 游貞蓮

八德地政事務所 主任 王蕙惹 王蔥惹

平鎮地政事務所 主f圭i 陳志宗 陳志宗

龜山地政事務所 主f圭i 何俊男 何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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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人員

池宛頻 游燕琪 許志銘 呂紹瑋

黃家瑜 黃行謙 陳家陸 林宛暴

陳勇伸 巫易旻 呂淑芬 劉桂珠

邱智君 鍾季純

六、散會:下午 5 日寄 10 分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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